
1

股票简称：金田 A5/金田 B5 股票代码：400016/420016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18-40

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实业”或“公司”）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方案为“现金捐赠+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深圳

市四季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投资”）向公司捐赠 7,500 万元，全

体流通 A 股股东相当于每 10 股获 1.05 股。金田实业以四季投资捐赠的人民币

7,500 万元现金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A股股

东定向转增股本 5,183.94 万股，全体 B股股东定向转增 1,484.74 万股，非流通

A 股股东定向向流通 A 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 1,346.69 万股。综合上述“现金

捐赠+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对价安排，公司流通 A股股份每 10 股将新增

2.7 股，流通 B股股份每 10 股将新增 2.0 股，原非流通股股份每 10 股将新增 0

股，即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不变并获得流通权。本次定向转增后，公司的股本从

33,343.36 万股增加至 40,012.03 万股。

2、公司股东本次获得的转增股份不需要纳税。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2018 年 11 月 20 日。

4、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实施完毕。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参会股

东通过现场投票（含委托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全体 A 股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60,389,64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99.65%；反对 212,4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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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0.3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0.00%。

流通 A 股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3,374,2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流通 A 股股份总数的 99.10%；反对 212,4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流

通 A 股股份总数的 0.9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流通 A 股股

份总数的 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A 股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流通 A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流通 A 股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内容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为“现金捐赠+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

本”，具体如下：

1、现金捐赠

四季投资向公司捐赠 7,500 万元，以流通 A 股股东持股比例 57.54%计算，

以金田实业停牌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成交均价 2.15 元/股的价格计算折合

2,007.26 万股，全体流通 A股股东相当于每 10 股获 1.05 股。

2、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

金田实业以四季投资捐赠的人民币 7,500 万元现金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 A 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5,183.94 万股、全体 B

股股东定向转增 1,484.74 万股，扣除全体流通 A股股东因公司股本扩张而应得

的 3,837.25 万股外，其余 1,346.69 万股为非流通 A股股东定向向流通 A股股东

安排的对价股份。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备忘录第 2号—信息披露（1）》的计算

口径，以转增后的流通 A 股股本为基数，全体流通 A 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0.58

股。本次定向转增后，公司的股本从 33,343.36 万股增加至 40,012.03 万股。

综合上述“现金捐赠+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对价安排，公司全体流

通 A股股东相当于每 10 股获得 1.63 股，非流通股股份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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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 股转增股份，其持股比例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不发

生变化。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流通 A 股股份每 10 股将新增 2.7 股，流通 B股股份

每 10 股将新增 2.0 股，原非流通股股份每 10 股将新增 0股，即原非流通股股份

数量不变并获得流通权（未考虑异议股东的情况）。

（二）股权分置改革的执行方式

截至股份变更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A股股东每10股获得转增股份2.7股,全体流通

股 B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转增股份 2.0 股.

在转增过程中，出现计算结果不足一股时，按照登记公司现行的《上市公司

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三）股份转增安排具体情况表

股份类型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对价安排

股份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未上市流通股 67,334,301 20.19% - - -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 67,334,301 16.83%

三、流通股份 266,099,283 79.81% 66,686,702 332,785,985 83.17%

A 股 191,862,481 57.54% 51,839,342 243,701,823 60.91%

B 股 74,236,802 22.26% 14,847,360 89,084,162 22.26%

合计 333,433,584 100.00% 66,686,702 400,120,286 100.00%

注：公司的流通 A 股股东将按照每 10 股获送 2.7 股的比例获得转增股份，流通 B 股股

东将按照每 10 股获送 2.0 股的比例获得转增股份,出现尾数的按照四舍五入取整，由于四舍

五入的原因，最终转增股数会与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有尾数差异，上表系中登公司北京分公

司实际转增及登记的最终股数。

（四）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以下承诺：

1、承诺所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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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十二个月内不挂牌或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后，如果承诺人系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东，则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承诺人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交易所

市场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

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票转让给符合条件的重组方不受此限，而相应受

让股票的重组方需相应遵守前述股份的限售承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不存在持股超过 5%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因

此，公司全体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

三、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1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是

2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公司 A 股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 是

3 2018 年 12 月 4 日 公司 B 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 是

4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 A 股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 是

5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公告 是

四、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办法

公司以资本公积定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全体流通股股东按转增比例所获股份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

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实际登记的数量为准。在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如遇司法冻结、过户或股份出现权利瑕疵等不可抗力

导致方案不能顺利实施的，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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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上市流通股 67,334,301 20.19% - -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67,334,301 16.83%

三、流通股份 266,099,283 79.81% 332,785,985 83.17%

A 股 191,862,481 57.54% 243,701,823 60.91%

B 股 74,236,802 22.26% 89,084,162 22.26%

合计 333,433,584 100.00% 400,120,286 100.00%

六、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占比
可上市流通时间

（注 1）
限售条件

1 非流通股东 67,334,301 16.83% G（注 1）+12 个月 注 2

注 1：G 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第一个交易日。

注 2：自金田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但根

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票划转给符合条件的重组方不受

此限，而相应受让股票的重组方需相应遵守前述股份的限售承诺。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综合保税区金马创新产业园 B栋九层

联系电话：0755-22745247 转 688

传真：0755-22745280

联系人：安小姐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及法律意见书；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之保荐意见书；

（五）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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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


